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招標公告 
[中文標的名稱]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地租管理作業之電子發票系統建置招

標案。 

[招標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  

[招標單位地址] 台北市廣州街 200 號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室 林文楨[電話] 02-23021133 分機 5530   [傳真] 02-23062560 

[投標方式] 郵遞 

[投標截止期限]  107 年 11 月 29 日前 17:00 前（郵戳為憑，公告後 14 天） 

[履約地點] 台北市廣州街 200 號 

[預算金額] 677,550 元(新台幣) 

[履約期限]另議 

[決標方式] 訂有底價評選標，評選通過者列為比議價協商之對象。 

[疑義、異議受理單位]本案招標單位 

[公告說明] 

投標廠商資格 

一、營利事登記證 資本額：伍佰萬元以上。 

二、檢具廠商登記設立之證明文件、廠商納稅之證明(最近一期)。 

三、具備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之營業人。 

四、需財務健全，其實收資本額須達資本額 1/2 以上，且資產大於負債。 

五、最近二年曾承攬五家以上企業客戶之電子發票平台業務。 

   
一、[採購規格] 
 
壹、 建置與服務: 

 

  廠商需建置地租管理作業之電子發票系統，協助本院後續管理，系統服務需求說明

如下: 

(一) 本院地租系統串接電子發票系統 

1. 由地租系統產生收據，透過電子發票中介檔(API)，資料拋轉至電子發票系統

開立發票。 

2. 開立發票類型：B2B、B2C。 

3. 電子發票可單次、批次、手動開立。 

4. 電子發票可補印、作廢、重新開立發票。 

5. 電子發票開立後可查詢、作廢查詢、折讓單查詢。 

6. 提供每日發票明細表、每月發票明細表。 

7. 申報相關文件轉檔輸出，支援 TXT、CSV、XML 格式，並每日上傳至財政部

電子發票平台。 

8. 發票規格為 A4 大小，三折，正面第一折為收件人資料，第二折為電子發票證

明聯及明細，背面第二折為統一發票領獎注意事項及空白領獎收據，以利寄

送發票。 

(二) 廠商須有電子發票雲端平台，提供發票資料管理、上傳，資料保存依財政部規範

保存五年。 

  



貳、 注意事項： 

(一) 電子發票系統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具備加解密機制或以其他資訊安全措施，以達到資料內容及傳輸之機密性、

完整性、來源辨識性、不可否認性及可歸責性。 

2. 具備可執行電子發票開立、接收、作廢及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及列印

電子發票證明聯等功能。 

3. 具備防止統一發票字軌號碼開立錯誤、重複及漏未上傳加值服務中心或整合

服務平台之檢核功能。 

4. 可接受載具索取電子發票。 

5. 可接受經財政部公告之電子發票捐贈方式。 

6. 符合財政部公告之電子發票資料交換標準訊息建置指引。 

(二) 於提供服務安裝時，至指定地點進行安裝；服務安裝後，須進行系統介接測試及

教育訓練，並提供系統操作手冊。 

(三) 電子發票系統正式驗收完成後一日起，保固一年。 

(四) 系統建置期和保固期限內須提供電子發票系統雲端平台使用、系統修正性軟體安

裝服務及電話技術諮詢服務，不另外收取費用。 

(五) 保固一年後之每年維護費用為成交金額的百分之十(含電子發票雲端平台租用費)，

皆以含稅金額計算。 

 

 

 

二、[領標期限]：107 年 11 月 15 日至 107 年 11 月 29 日止。公告後 14 天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例假日除外） 

三、[開標日期]：另行通知廠商。 

四、[開標地點]：另行通知廠商。 

五、 招標文件領取方式及地點：自行領標:至台北市廣州街 200號 2樓(總務室 林股長)。  

六、疑議或異議受理單位：同公告之【聯絡人（或單位）】。 

七、開標程序：依資格及價格之分序開標。 

八、領標時請攜帶公司大小章。 

九、餘詳招標文件及附件(作業流程圖、電子發票規格)等。 

 

 

 

 

 

 



作業流程圖： 

 



電子發票規格： 

 



 


